
附件 

外汇局行政审批需由行政相对人委托有关机构提供的中介服务事项统计表（2020年12月） 

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 

 

序

号 

中介服务事

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 

事项项目名

称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收费情况 

收费类型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 

 

 
跨境从事有价

证券、衍生产

品发行、交易

外汇委托授权

书和申请文件

中文译本公证 

 

 
 

(57004) 跨境

从事有价证 

券、衍生产品

发行、交易外

汇登记 

 

 

 

 

 
国家外汇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 号）第十六条：境外

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从事有价证券或者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遵守国

家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并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 号）第十七条：境内

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

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 

 

 

 

 

 
公证机构 

 

 

 

 
市场调节

价 

 

 

 

 

 
双方协商 

 

 

 

 

 

 

 

 

2 

 

 

 

 
A 股上市公司

外资股东减持

股份所得资金

购汇汇出境外

委托授权书和

申请文件中文

译本公证 

 

 

 

 

 

 
（57011）资本

项目外汇资金

汇出境外的购

付汇核准 

 

 

 

 

 

 

 

国家外汇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 号）第二十二条：资

本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

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

支付。国家规定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应当在外汇支付前办理批准手

续。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A 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及分红所涉账

户开立与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办发〔2009〕178 号）第六条：外

资股东减持A 股所得资金购汇汇出境外的，可持以下材料向上市公司注册地国

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注册地外汇局）申  请核

准：（四）办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委托办理的须提供经公证  的有关

委托授权书。上述文件以中文文本为准。以外文形式提供的，应提供  经公证后

的中文译本。 

 

 

 

 

 

 

 

公证机构 

 

 

 

 

 

 

 
市场调节

价 

 

 

 

 

 

 

 

双方协商 

 



 

序

号 

 

中介服务事

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

事项项目名

称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中介服务收费情况 

收费类型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3 

 

 

 
 

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申请即期

结售汇业务资

格所涉验资报

告及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 

 

 

 
 

（57014）保

险、证券公司

等非银行金融

机构外汇业务

市场准入、退

出审批 

 

 

 

 

 

 
国家外汇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 号）第二十四条：金

融机构经营或者终止经营结汇、售汇业务，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经营或

者终止其他外汇业务，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经外汇管理机关或者金融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

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汇发〔2009〕49 号）：第二十二条 境内企业通

过财务公司开展即期结售汇业务，应由财务公司向所在地外汇分局提交以下

材料：（二）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及其业务范围的批复文件；财务公司

资本金或营运资金的验资报告；所有参与成员的参与确认文件；（三）结  售汇

业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国际收支申报业务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结售汇汇价接

收、发送管理系统及查询报送相关数据的设备等情况；从事结售汇业务的高管

人员的名单履历；财务公司和所有参与成员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会计事务

所 

 

 

 

 

 
 

市场调节

价 

 

 

 

 

 

 
双方协商 

 

 


